
绿色食品企业年度检查工作规范 
     

（2014年 9月 5日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绿色食品企业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工作，加强对绿色食品

企业产品质量和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的监督检查，根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商标法》和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年检是指绿色食品工作机构对辖区内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企业在一

个标志使用年度内的绿色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产品质量及标志使用行为实施的监督、

检查、考核、评定等。  

  第二章年检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年检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绿色食品工作机构（以下

简称省级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标志监管员具体执行。  

  第四条省级工作机构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年检工作实施办法，并报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备案。  

  第五条省级工作机构应建立完整的年检工作档案,年检工作档案至少保存三年。省

级工作机构应于每年 12 月 20日前,将本年度年检工作总结和《核准证书登记表》（附

表）电子版报中心备案。  

  第六条中心对各地年检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年检内容  

  第七条年检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现场检查企业的产品质量及其控制体系状况、规范

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情况和按规定缴纳标志使用费情况等。  

  第八条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状况，主要检查以下方面：  

  （一）绿色食品种植、养殖地和原料产地的环境质量、基地范围、生产组织结构

等情况；  

  （二）企业内部绿色食品检查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落实情况；  

  （三）绿色食品原料购销合同（协议）、发票和出入库记录等使用记录；  

  （四 ）绿色食品原料和生产资料等投入品的采购、使用、保管制度及其执行情

况；  

  （五）种植、养殖及加工的生产操作规程和绿色食品标准执行情况；  

  （六）绿色食品与非绿色食品的防混控制措施及落实情况；  

  第九条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情况，主要检查以下方面：  

  （一）是否按照证书核准的产品名称、商标名称、获证单位及其信息码、核准产

量、产品编号和标志许可期限等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二）产品包装设计和印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包装标签标准和《绿色食品标

志商标设计使用规范》要求。  

  第十条企业交纳标志使用费情况，主要检查是否按照《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缴纳标志使用费。  

  第四章年检结论处理  

  第十一条省级工作机构根据年度检查结果、以及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和行

业管理部门抽查结果，依据绿色食品管理相关规定，作出年检合格、整改、不合格结

论，并通知企业。  



  第十二条年检结论为合格的企业，省级工作机构应在规定工作时限内完成核准程

序，在合格产品证书上加盖年检合格章。  

  第十三条年检结论为整改的企业，必须于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整改，并

将整改措施和结果报告省级工作机构。省级工作机构应及时组织整改验收并做出结

论。  

  第十四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检结论为不合格：  

  （一）生产环境不符合绿色食品环境质量标准的；  

  （二）产品质量不符合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标准的；  

  （三）未遵守标志使用合同约定的；  

  （四）违反规定使用标志和证书的；  

  （五）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标志使用权的；  

  （六）未使用绿色食品原料的；  

  （七）拒绝接受年检的；  

  （八）年检中发现其他违规行为的。  

  第十五条年检结论为不合格的企业，省级工作机构应直接报请中心取消其标志使

用权。  

  第十六条获证产品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年度为第三年的，其年检工作可由续展审

核检查替代。  

  第五章复议和仲裁  

  第十七条企业对年检结论如有异议，可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

省级工作机构书面提出复议申请或直接向中心申请仲裁，但不可同时申请复议和仲

裁。  

  第十八条省级工作机构应于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在规定工作时限内做出复议结

论。中心应于接到仲裁申请 30个工作日内做出仲裁决定。  

  第六章附则  

  第十九条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绿色食品企业年度检查工作规范》同时

废止。  

  第二十条本规范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